
黑龙江省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25）黑0691民初5094号 大庆市宏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宋亚东诉被告大庆市宏桥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请求变更公司登
记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5）黑0691民
初5094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宋亚东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10
0元、公告费400元，由宋亚东负担。本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即生效。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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